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及超鐘點費計算要點 

民國 111 年 6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2 年 3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 年 4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3 年 3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 年 03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4 年 07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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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於大學自治之精神，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與《中華福音神學研究

學院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辦法，以規範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及超支鐘點費之核計有關事項。 

第二條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務者，其授課時數如下： 

一、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基本時數每學期每週為教學八-九小時。 

二、 新任老師若剛取得學位，而且過去沒有在神學院有完整授課經驗，第一學

期授課時數減為五-六小時。 

第三條 專任教師如兼任部門主管或負責特定事工，授課時數如下： 

一、 擔任校長、副校長，每學期教授一門課。 

二、 兼任一級主管每學期授課二門，每週至少五小時。 

三、 兼任研究所所長，一學年內抵免一門課。 

四、 若受指派負責學院之特殊事工（如華神期刊主編），一學年內抵免一門

課。 

五、 專任教師若兼任二個以上行政職務者，以減授時數最高者為準。 

第四條 專任教師授課基本時數之計算，包含由教務處安排之合作單位課程。 

第五條 專任教師若要以其他教學方式抵授課時數，請依照「各類教學抵學分量化基準」

辦理。 

第六條 專任老師單學期授課基本時數不足經申請核准者，得於下一學期補足，未能補

足者，將列入評鑑考量。 

第七條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一學年合計（包含推廣教育課程、暑期密集課程、合作單位

課程），超過下列標準時，則核算超鐘點費： 

一、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務，超過十八小時 

二、 校長、副校長，超過六小時 

三、 一級主管，超過十二小時 



四、 研究所所長、華神期刊主編，超過十五小時 

第八條 專任老師超鐘點費以學年作計算，超鐘點時數不得跨學年抵免。待下學期課程

加退選結束後，三月開始相關行政作業。 

第九條 專任老師教授暑期班課程，計入當學年或下一學年度之授課時數。 

第十條 專任老師授課之課程若外請協同教學者協助教學，該課程的課程大綱需先通過

課程委員會之審核。協同教學者授課的鐘點費得由本校支付。 

一、 協同教學者若具部定教師資格，其鐘點費按其職級計算。協同教學者若未

具部定教師資格，其鐘點費按每小時 800元計算。另交通費補助實報實

銷，上限 1500元。 

二、 本校外請協同教學者協助授課的時數不得超過課程時數的五分之一。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 

各類教學抵學分量化基準 

1. 指導每位基礎碩士學生論文，擔任指導教授可抵教學量的 1學分；每位共同

指導教授可抵教學量的 0.5學分。 

2. 指導每位基礎碩士學生個別指導二~三學分的課程，可抵教學量 1學分。 

3. 創辦學校中華福音神學院(以下簡稱創辦學校)之神學博士科與神學碩士科個

別指導（抵論文的大報告亦同）三學分的課程，可抵教學量 1學分。 

4. 創辦學校之神學碩士科論文 6學分，擔任指導教授可抵教學量 2學分。 

5. 創辦學校之神學碩士科論文 6學分，擔任批閱教授可抵教學量 0.5學分。 

6. 創辦學校之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獨立教一門課（密集 30小時）可

抵教學量 2學分。 

7. 創辦學校之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教一門課的一半（密集 15小

時），可抵教學量 1學分。 

8. 創辦學校之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教一門課的四分之一（密集 7.5

小時），可抵教學量 0.5學分。 

9. 創辦學校之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課程，規劃一門課程（邀請師資、全程

參與課程進行、批改作業）但不實際教學，可抵教學量 1學分。 

10. 創辦學校之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論文+提案，擔任指導教授可抵教學量 2

學分。 

11. 創辦學校之教牧博士科、宣教博士科論文，擔任批閱教授可抵教學量 0.5學

分。 

12. 擔任創辦學校之神學博士科論文指導教授，每一學期可抵 1學分，至多五

年。 

 

實施之基本原則： 

1. 教師仍需以滿足教務處排課需求為優先。 

2. 上列之各類教學只要累積二學分即可抵免一門課。 

3. 每學期僅可抵一門課。 

4. 教師超鐘點以「學年」計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專任老師授課之課

程若外請協同教學者協助教

學，該課程的課程大綱需先

通過課程委員會之審核。協

同教學者授課的鐘點費得由

本校支付。 

一、協同教學者若具部定教師

資格，其鐘點費按其職級

計算。協同教學者若未具

部定教師資格，其鐘點費

按每小時 800元計算。另

交通費補助實報實銷，上

限 1500元。 

二、本校外請協同教學者協助

授課的時數不得超過課程

時數的五分之一。  

第十條 專任老師授課之課

程若外請協同教學者協助

教學，該課程的課程大綱需

先通過課程委員會之審核。

協同教學者授課的鐘點費

得由本校支付。 

一、協同教學者若具部定教

師資格，其鐘點費按其

職級計算。協同教學者

若未具部定教師資格，

其鐘點費按每小時 800

元計算。  

二、本校外請協同教學者協

助授課的時數不得超過

課程時數的五分之一。  

為使教師因課程需要

邀請外聘協同教師協

同教學時，外聘協同

教師得以獲得合理報

酬，修訂第十條第一

點，新增交通費補助

條文，明訂「交通費

補助實報實銷，上限

新台幣 1,500 元」。  

 


